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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取得重要成果

在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各开发区管理办公

室、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和普查

机构认真落实《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豫政〔2023〕8

号）和《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济管〔2023〕22 号）要求，各负其责、

通力协作，扎实有序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过 1231 名普

查人员共同努力，顺利完成普查数据采集、审核和汇总评估工作。

普查全面摸清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反映出济源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

数量大幅增加，吸纳更多从业人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营

业收入稳步增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有所提

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五年来济源高质量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普查主要目的和主要工作

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调查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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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本情况，

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济源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及产城融合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客观评价

示范区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四个倍增”，落

实“七个方面做示范”“322”产业集群培育和三个开发区等发

展载体的发展情况。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计

现代化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

规划、高质量建设创新型高品质现代化示范区、高水平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济源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开展的首次重大

国情国力调查，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示范区经济普查工

作从 2023 年 2 月开始，历时两年，顺利完成了机构组建、宣传

动员、人员培训、普查区划分、单位清查、现场登记、投入产出

调查、数据审核验收、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工作，现在进

入主要数据发布和资料开发应用阶段。

二、普查主要特点

（一）高效落实普查工作保障。省委、省政府提出“高标准、

高质量”做好五经普、“全、准、实”摸清河南经济家底、切实

提升统计数据质量的普查总目标和总要求，强力部署和推动普查



— 3 —

工作。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各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各镇人民

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重视支持普查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普查责任。各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各镇人民

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及时组建普查机构，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组

建工作专班，提升工作标准，完善工作机制，细化任务举措。各

普查机构及各成员单位积极主动履职，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

保障，为普查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二）严格执行普查流程规范。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对普查

员和普查指导员开展系统化、持续性业务培训和复训，规范有序

实施单位清查、普查登记和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全面加强普查

数据质量控制，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确保普查源头数

据真实可靠。

（三）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为促进经济总量数据与结构

数据衔接，此次普查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兼顾调查内容及方

法差异，以“统分结合”方式有效整合业务环节。对 41 家投入

产出调查单位，首次建立统一的电子统计台账，提前组织整理调

查数据，有效减轻填报难度。加强投入产出调查数据与普查数据

比对检查，着力提高数据的协调性和匹配性。

（四）提升普查工作质效。进一步强化部门数据共享应用，

有效整合编制、民政、税务、市场监管、住建、交通等部门行政

记录，为开展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提供了数据基础。深化现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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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应用，使用全国统一采集模式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普查，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普查工作质效全面

提升。

（五）坚决守牢数据质量生命线。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

为民普查，强化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全面防治统计造假，确保

统计数据真实。广泛开展宣传动员，举办各类科普性强、参与度

高的宣传活动，印发《致经济普查对象的一封信》《经济普查告

知书》，积极争取普查对象的理解和支持。严格执行普查方案，

及时纠正各类普查不规范现象，确保普查源头数据质量。

三、普查主要数据

（一）单位情况。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5330 个，比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 5119 个，增长 50.1%；产业活

动单位 16703 个，增加 5469 个，增长 48.7%；个体经营户 39215

个，增加 5416 个，增长 16.0%。按行业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4766 个，占

31.1%；建筑业 2367 个，占 15.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06 个，

占 10.5%。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业 20356 个，占 51.9%；住宿和餐饮业 5812 个，占 14.8%；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117 个，占 13.0%。按区域分，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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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是：沁园街道 3197 个，

占 20.9%；济水街道 1806 个，占 11.8%；天坛街道 1572 个，占

10.3%。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共 920 个。

三个开发区规划区域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

194 个，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7 个，占 65.5%；经济技

术开发区 39 个，占 20.1%；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28 个，占 14.4%。

（二）从业人员情况。2023 年末，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46654 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57558 人，增

长 30.4%，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88963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26786

人，增加 22507 人，增长 21.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19868 人，

增加 35051 人，增长 41.3%。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74316 人，其

中女性从业人员 38002 人。按行业分，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87379 人，占

35.4%；建筑业 32190 人，占 13.1%；批发和零售业 26717 人，占

10.8%。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

和零售业 30065 人，占 40.5%；住宿和餐饮业 12133 人，占 16.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085 人，占 12.2%。三个开发区规

划区域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4823

人，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1165 人，占 63.5%；经济技术

开发区 22831 人，占 35.2%；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827 人，占 1.3%。

（三）资产负债和营业收入情况。从资产看，2023 年末，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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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460.4 亿元；其中，

第二产业 1830.0 亿元，第三产业 2630.4 亿元。从负债看，2023

年末，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002.7 亿

元；其中，第二产业 987.0 亿元，第三产业 1015.7 亿元。从营业

收入看，2023 年，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

营业收入 3269.7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 2264.0 亿元，第三产业

1005.7 亿元。

（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情况。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968 个，从业人员 23445 人，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184.6 亿元。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39

个，从业人员 16109 人，营业收入 118.6 亿元；数字产品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 104 个，从业人员 971 人，营业收入 46.9 亿元；数

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人单位 584 个，从业人员 4553 人，营业收

入 13.9 亿元；数字要素驱动业企业法人单位 241 个，从业人员

1812 人，营业收入 5.2 亿元。

（五）新兴产业情况。2023 年末，示范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34 个，从事战略性新兴产

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7个。示范区共有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0 个，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0.6

亿元；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3 个，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7.9 亿元。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研究与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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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展（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4430 人年，R&D经费支出 26.9

亿元。

总体来看，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取得了丰硕成果，普

查主要数据客观反映了五年来济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进展、新成

就。下一步，统计部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

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工作要求，通过经济普查年鉴、解读报告

等多种形式陆续向社会公布更详细的普查数据结果，积极组织各

方力量深度开发应用普查资料，充分发挥普查数据价值，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济源篇章提供真实可靠

的统计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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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豫政〔2023〕8

号）和《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济管〔2023〕22 号）要求，示范区组

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示范区内从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按照河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

署，在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各开发区管理办公

室、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和普查

机构齐心协力，广大普查人员求真务实，普查对象积极配合，示

范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投入产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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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核、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全、准、实”摸清济源经济

家底，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 年 5 月 7 日，示范区管委会成立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和统计局，由 24 个部

门和单位组成，统筹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国

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

织实施原则，各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

处及时组建普查机构，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组建工作专班，为普

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示范区管委会全面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

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

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

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普查人员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示范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

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

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

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

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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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

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

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示范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

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产城融

合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

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客观评价了示范

区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四个倍增”，落实“七

个方面做示范”“322”产业集群培育和三个开发区等发展载体

的发展情况。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

规划、高质量建设创新型高品质现代化示范区、高水平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济源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

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借鉴历次普查经验，提升工作标准，完善工

作机制，确保科学规范实施普查。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

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通过对示范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

清查，确保不重不漏、找全划准普查对象。在单位清查基础上，

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

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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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技术手段上，充分利用部门行政

记录和业务资料合并生成底册信息，采取普查对象网上填报和普

查员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入户登记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层普查数

据，推进实施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

培训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普查工作质效。这次普查整合优化了

统计调查项目，改进了统计制度方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

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深化推进了统计现代化改革，为统计工

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有益实践。

四、确保数据质量

示范区经济普查办公室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培训复训机

制、宣传动员机制、高效协调机制，创新数据质量管控方式，强

化依法普查监督，多措并举开展指导督导。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

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设立普查质量管理小组，实行全

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坚持联动审核普查数据，全方位做好数据监

测分析，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及时核实消除数据差错，严

格开展数据质量检查，确保过程数据质量。针对单位清查和普查

登记等重点环节开展全面督导调研，精准指导解决普查问题，切

实提升普查工作质量和数据质量。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选优配强普查队伍，组织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

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实行普查员工作日志，使普查数据有据可

查，确保源头数据质量。

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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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5330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50.1%；从业人员 246654

人，增长 30.4%；个体经营户 39215 个，从业人员 74316 人。

总体来看，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

能够真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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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5330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5119 个，增长 50.1%；产业活

动单位 16703 个，增加 5469 个，增长 48.7%；个体经营户 39215

个，增加 5416 个，增长 16.0%。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5330 100.0

企业法人 13582 88.6

机关、事业法人 483 3.2

社会团体 13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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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人 1132 7.4

二、产业活动单位 16703 100.0

第二产业 4136 24.8

第三产业 12567 75.2

三、个体经营户 39215 100.0

第二产业 1996 5.1

第三产业 37219 94.9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批发和零售业 4766 个，占 31.1%；建筑业 2367 个，占 15.4%；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 1606 个，占 10.5%。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20356 个，占 51.9%；住宿和餐饮业

5812 个，占 14.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117 个，占

13.0%。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5330 100.0 39215 100.0

农、林、牧、渔业* 136 0.9 — —

采矿业 37 0.2 # #

制造业 1346 8.8 1427 3.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8 0.4 # #

建筑业 2367 15.4 659 1.7

批发和零售业 4766 31.1 20356 51.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17 3.4 1665 4.2

住宿和餐饮业 149 1.0 5812 14.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12 4.0 294 0.7

金融业 36 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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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398 2.6 58 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06 10.5 2620 6.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18 4.7 396 1.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0 0.9 46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13 2.0 5117 13.0

教育 539 3.5 234 0.6

卫生和社会工作 174 1.1 135 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92 2.6 393 1.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16 6.6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
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
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
产业。表中部分行业个体经营户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以“#”
表示。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46654 人，比2018年末增加57558 人，增长30.4%，其中女性从业

人员88963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26786 人，增加22507 人，增长

21.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19868 人，增加35051 人，增长41.3%。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74316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38002 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制造业 87379 人，占 35.4%；建筑业 32190 人，占 13.1%；

批发和零售业 26717 人，占 10.8%。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

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0065 人，占 40.5%；住宿

和餐饮业 12133 人，占 16.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085

人，占 12.2%。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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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246654 88963 74316 38002

农、林、牧、渔业* 692 217 — —

采矿业 4882 484 18 6

制造业 87379 28359 7194 411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2725 813 6 4

建筑业 32190 6470 3068 492

批发和零售业 26717 10596 30065 1589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740 2042 3815 1059

住宿和餐饮业 2270 1484 12133 730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569 1890 965 368

金融业 3871 2341 — —

房地产业 4426 1976 168 1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052 4927 4526 162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78 2157 1216 46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567 1583 81 2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795 1424 9085 5368

教育 13743 9535 543 434

卫生和社会工作 7389 5258 460 2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51 1579 973 5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7218 5828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
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460.4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830.0 亿元，增

加 508.7 亿元，增长 38.5%；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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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2023 年末，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002.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722.4 亿元，增长 56.4%。其中，

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987.0 亿元，增加 249.2 亿元，增长

33.8%；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015.7 亿元，增加 473.2 亿元，

增长 87.2%。

2023 年，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3269.7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1245.9 亿元，增长 61.6%。其

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2264.0 亿元，增加 702.3 亿元，增长 45.0%；

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1005.7 亿元，增加 543.6 亿元，增长 117.6%。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460.4 2002.7 3269.7

农、林、牧、渔业* 2.3 0.8 1.8

采矿业 38.0 18.0 32.9

制造业 1336.2 741.3 1969.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41.8 155.1 154.3

建筑业 114.0 72.6 107.8

批发和零售业 202.2 121.1 792.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0.0 33.6 50.4

住宿和餐饮业 12.9 8.2 3.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4 9.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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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767.4 — 32.1

房地产业 309.1 270.1 47.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58.8 237.7 26.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5.3 73.0 13.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8.2 164.6 12.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2 5.2 4.4

教育 33.5 5.0 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21.6 18.8 2.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8 2.1 3.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39.7 66.0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
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
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
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
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表中法人
单位负债合计不含金融业数据。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

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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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

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

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

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

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

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

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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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二产业

（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451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0.1%；从业人员 98032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8.2%。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435 个，占 98.9%；港澳

台投资企业 2个，占 0.1%；外商投资企业 7个，占 0.5%。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97278 人，占

99.2%；港澳台投资企业 111 人，占 0.1%；外商投资企业 598 人，

占 0.6%。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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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51 98032

内资企业 1435 97278

外商投资企业 7 598

港澳台投资及其他 9 15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37 个，制造业 1346 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8 个，分别占 2.5%、92.8%

和 4.7%。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

造业、金属制品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6.3%、

10.5%和 9.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4882 人，制造业

87379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771 人，分别占

5%、89.1%和 5.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7%、16.1%和 8.5%。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51 9803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 440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7 19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 81

非金属矿采选业 9 195

农副食品加工业 65 1854

食品制造业 30 136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52 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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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 16 573

纺织服装、服饰业 6 12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6 6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1 275

家具制造业 13 210

造纸和纸制品业 19 56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8 62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6 59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3 26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1 5523

医药制造业 15 72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6 121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36 725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9 831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2 16675

金属制品业 142 445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3 5397

专用设备制造业 72 2238

汽车制造业 6 5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1 456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3 15810

仪器仪表制造业 10 274

其他制造业 6 14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0 63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6 38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53 496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 24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 554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716.0 亿元，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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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增长 36.1%；负债合计 914.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9.1%。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56.3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48.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716.0 914.5 2156.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31.7 15.2 29.6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1 0.9 1.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3 0.2 0.4

非金属矿采选业 3.8 1.7 1.7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0 0.001 0.001

其他采矿业 0.03 0.02 0.04

农副食品加工业 7.3 2.6 22.1

食品制造业 9.6 3.1 18.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1.1 14.1 18.8

纺织业 2.9 2.5 5.3

纺织服装、服饰业 0.1 0.0 0.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2 0.2 0.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5 0.3 0.7

家具制造业 0.2 0.1 0.5

造纸和纸制品业 2.3 1.7 3.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6 1.7 3.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3 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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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09.7 52.5 129.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8.7 54.5 113.0

医药制造业 4.9 2.3 4.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2 0.2 0.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1 1.5 4.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3.8 30.5 45.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26.5 115.6 286.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85.9 348.8 996.4

金属制品业 28.0 14.9 29.6

通用设备制造业 58.3 15.5 39.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1.6 9.8 16.3

汽车制造业 0.2 0.1 0.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01 0.003 0.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9.4 23.6 54.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33.4 35.9 116.9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 1.0 1.3

其他制造业 0.4 0.2 0.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9.3 5.5 54.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6 0.3 1.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09.0 137.1 141.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3.4 8.3 1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4 9.7 2.7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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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纱 万吨 0.3

粗钢 万吨 377.2

钢材 万吨 380.7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215.3

其中：精炼铜（电解铜） 万吨 16.1

水泥 万吨 143.8

硫酸（折 100%） 万吨 234.4

烧碱（折 100%） 万吨 38.6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 万平方米 1714.4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 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万吨 84.7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11.3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172.4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31.7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3.8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3.5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 26 —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2367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456.9%；从业人员 32190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91.7%。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2367 个，占 10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32190 人，占

10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8.4%，土木工程建

筑业占 15.4%，建筑安装业占 5.6%，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

业占 40.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38.9%，土

木工程建筑业占 23.4%，建筑安装业占 5.5%，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占 32.1%。

表 3-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367 32190

房屋建筑业 909 12531

土木工程建筑业 365 7546

建筑安装业 133 1781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960 1033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14.0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 89.9%；负债合计 72.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48.1%。

2023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7.8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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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4.0 72.6 107.8

房屋建筑业 47.7 30.5 49.4

土木工程建筑业 45.0 32.4 31.7

建筑安装业 3.9 1.8 4.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7.4 8.0 22.8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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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三产业中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4765 个，

从业人员 26712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2.9%和 69.5%。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65.4%，零售业

占 34.6%。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65.1%，零售业占 34.9%。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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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4765 26712

批发业 3118 17390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06 53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44 1101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37 71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40 23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46 274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932 1037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495 3195

贸易经纪与代理 10 27

其他批发业 208 944

零售业 1647 9322

综合零售 193 99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92 94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22 87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89 337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54 1237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236 192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87 1162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16 1118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58 724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4763 个，占

99.9%。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26591

人，占 99.5%；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其他 121 人，占 0.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0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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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8 年末增长 82.6%，负债合计 121.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19.8%。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92.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90.5%。
表 4-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02.2 121.1 792.5

批发业 172.2 105.6 729.2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1 1.1 3.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6.5 3.7 16.7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0 1.0 4.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3.0 2.0 1.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9 0.4 1.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38.2 86.2 617.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3.8 7.7 68.4

贸易经纪与代理 0.2 0.0 0.2

其他批发业 5.5 3.6 16.8

零售业 30.0 15.5 63.3

综合零售 4.3 4.0 4.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7 0.7 4.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1 0.6 3.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4 0.5 1.7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3 1.5 4.6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
销售

11.6 4.2 32.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9 1.7 4.9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2 1.4 4.5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4 0.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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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517 个，从业人员 974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1.6%和下

降 6.6%。
表 4-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17 9740

道路运输业 371 7367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5 16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18 1683

邮政业 10 483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6%，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统计类别占 0.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0.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0.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4%；负债合计 33.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4%。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50.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6.1%。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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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0.0 33.6 50.4

道路运输业 39.2 26.3 38.6

水上运输业 1.5 1.5 0.04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8 0.4 1.3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6.5 4.6 8.7

邮政业 1.0 0.7 1.8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149 个，

从业人员 227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1.9%和 59.7%。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24.2%，餐饮业

占 75.8%。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45.9%，餐饮业占 54.1%。
表 4-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9 2270

住宿业 36 1042

旅游饭店 13 801

一般旅馆 22 240

餐饮业 113 1228

正餐服务 102 1146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4 17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49 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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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2270

人，占 10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9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185.0%；负债合计 8.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21.8%。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1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0.2%。
表 4-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9 8.2 3.1

住宿业 11.5 7.6 1.6

旅游饭店 10.4 7.1 1.3

一般旅馆 1.1 0.5 0.3

露营地服务 0.0003 0.0006 0.0009

餐饮业 1.4 0.7 1.5

正餐服务 1.3 0.7 1.4

快餐服务 0.004 0.0 0.03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04 0.001 0.02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1 0.003 0.04

其他餐饮业 0.03 0.009 0.02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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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法人单位612个，从业人员4569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6.7%

和 99.4%。
表 4-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2 4569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0 93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78 94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14 2689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99.8%，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0.2%。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4.6%，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

占 5.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15.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3%；负债合计 9.5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72.2%。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0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5.3%。
表 4-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5.4 9.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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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9.6 7.0 6.7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8 0.3 1.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1 2.2 5.4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35 个，从业人

员 3799 人。
表 4-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5 3799

货币金融服务 12 1314

资本市场服务 4 7

保险业 17 2454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
的单位和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
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67.4 亿元，金融

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2.1 亿元。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67.4 32.1

货币金融服务 697.4 15.5

资本市场服务 4.7 0.7

保险业 63.7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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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业 1.5 0.04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
的单位和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398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4.0%。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14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0.9%；物业管理企业 177 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60

个，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8.0%和 20.0%。

2023 年末，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4426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120.4%。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080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29.8%；物业管理企业 2536 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434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63.9%和 768.0%。
表 4-1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98 4426

房地产开发经营 114 1080

物业管理 177 2536

房地产中介服务 60 434

房地产租赁经营 46 374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5%，港澳台投

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0.5%。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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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0.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09.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2.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247.0 亿元，

物业管理企业 2.2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0.4 亿元，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46.7%、46.3%和 161.2%。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270.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8.1%。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0 亿

元，比 2018 年增长 75.0%。

表 4-1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09.1 270.1 47.0

房地产开发经营 247.0 220.1 41.4

物业管理 2.2 1.3 2.9

房地产中介服务 0.4 0.2 0.6

房地产租赁经营 59.6 48.5 2.0

其他房地产业 0.0008 0 0.002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示范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603

个，从业人员 1404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00.9%和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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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16.2%，商

务服务业占 83.8%。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租赁业占 12.7%，商务服务业占 87.3%。
表 4-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03 14049

租赁业 259 1778

商务服务业 1344 1227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4%，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0.6%。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0.1%。
表 4-1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03 14049

内资企业 1594 14029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 9 2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58.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3.9%。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4.4 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54.4 亿元，

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43.9%和 23.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37.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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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2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97.1%。
表 4-1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58.8 237.7 26.2

租赁业 4.4 2.1 3.7

商务服务业 454.4 235.6 22.5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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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三产业中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718

个，从业人员 537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65.1%和 102.6%。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709 个，从业人员 5178 人，分别比 2018 年

末增长 63.0%和 95.0%。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09 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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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试验发展 45 383

专业技术服务业 301 294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363 1855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6.2%，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3.8%。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98.1%，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占 1.9%。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09 5178

内资企业 682 5079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 27 9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05.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05.4%；负债合计 73.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66.4%。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3.0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75.4%。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05.0 73.0 13.0

研究和试验发展 5.4 4.1 1.5

专业技术服务业 85.8 64.1 6.3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3.8 4.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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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140个，从业人员3567人，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30.3%和14.1%。

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2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88.9%；

从业人员 64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83.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298.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132.2%；负债合计 164.6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063.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89.3%。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0.01 亿元，比 2018 年

末下降 99.9%。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0.07 亿元，比 2018 年下

降 95.5%。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312 个，从业人员 279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61.7%

和 67.8%。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12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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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业 145 1274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17 804

其他服务业 50 717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10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9.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93.1%；负债合计 5.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245.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4 亿元，比 2018 年

增长 174.8%。
表 5-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1 5.1 4.4

居民服务业 7.4 4.2 1.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2 0.6 1.4

其他服务业 0.5 0.3 1.1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539 个，从业人员 13743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8.6%和 16.4%。其中，行政事业及非

企业法人单位 225 个，从业人员 1078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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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和 19.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44.5%；负债合计 1.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50.9%。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9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36.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6.5 亿元，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 20.7 亿元。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174 个，从

业人员 738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下降 37.0%和增长 32.4%。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48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4.3%；从

业人员 5602 人，增长 33.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9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32.1%；负债合计 1.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06.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24.6%。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8.7 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45.1%。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9.2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 57.4%。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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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392

个，从业人员 3051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1.5%和 62.9%。其

中，企业法人单位 368 个，从业人员 2636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

增长 32.9%和 61.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2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40.0%；负债合计 1.9 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 73.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3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9.5%。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0.6 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 130.8%。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0.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31.6%。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1016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1.3%；从业人员 17218 人，增

长 16.5%。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9.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1.9%。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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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

人单位。

[3]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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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

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示范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 34 个[1]，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1.8%。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 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 2.9%；高端装备制造业 3 个，占 8.8%；新材料产业 14

个，占 41.2%；生物产业 2 个，占 5.9%；新能源产业 7 个，占 20.6%；

节能环保产业 10 个，占 29.4%。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示范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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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法人单位 7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6.7%。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 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57.1%。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0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00%；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 3.9%，比 2018 年末提高 1.5 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20.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0.9%；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

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6.3%，比 2018 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全称

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3.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9.7%；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13.1%，比 2018 年下

降 5.1 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

量 58 件，比 2018 年增长 18.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 件，与 2018

年持平；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4%，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

水平低 12.8 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3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2.5%。其中，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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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4 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0.8%；专业

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5 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 38.5%。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7.9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15.9%。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968

个，从业人员 23445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84.6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39

个，占 4%；数字产品服务业 104 个，占 10.7%；数字技术应用业

584 个，占 60.3%；数字要素驱动业 241 个，占 24.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 16109 人，占 68.7%；数字产品服务业 971 人，占 4.1%；数

字技术应用业 4553 人，占 19.4%；数字要素驱动业 1812 人，占

7.7%。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 118.6 亿元，占 64.3%；数字产品服务业 46.9 亿元，占 25.4%；

数字技术应用业 13.9 亿元，占 7.5%；数字要素驱动业 5.2 亿元，

占 2.8%。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 年末，示范区开展 R&D 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

单位 105 个，比 2018 年增长 238.7%，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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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的 36.6%。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 4430 人年，比 2018 年增长 90.5%。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26.9 亿

元，比 2018 年增长 111.0%。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888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58 件，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132.5%和 73.6%；

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17.8%，比 2018 年降低 6.0 个百分点。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1067 个，

从业人员 8146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6.4%和 36.0%；资产总

计 53.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8.1%。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999 个，从

业人员 764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5.5%和 37.8%；资产总计

53.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8.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22.1%。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68 个，从业人员 501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7.2%和 13.9%；

资产总计 0.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0.3%；本年支出（费用）

0.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7.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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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

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

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

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

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

等领域。

[3]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4]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

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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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5]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 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教育 3 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 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6]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

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

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

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7]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

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大类。其

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

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8]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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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9]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

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

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

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10]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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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5 日

根据济源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分区域的单

位和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末，示范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5330 个。位居前三位的镇（街道）是：沁园街道办事处 3197

个，占 20.9%；济水街道办事处 1806 个，占 11.8%；天坛街道办

事处 1572 个，占 10.3%。
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5330 100.0 16703 100.0

沁园街道办事处 3197 20.9 3477 20.8

济水街道办事处 1806 11.8 200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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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街道办事处 979 6.4 1071 6.4

天坛街道办事处 1572 10.3 1675 10.0

玉泉街道办事处 1396 9.1 1490 8.9

克井镇 843 5.5 914 5.5

五龙口镇 557 3.6 620 3.7

轵城镇 1379 9.0 1538 9.2

承留镇 648 4.2 708 4.2

邵原镇 462 3.0 510 3.1

坡头镇 223 1.5 247 1.5

梨林镇 488 3.2 537 3.2

大峪镇 661 4.3 702 4.2

思礼镇 366 2.4 393 2.4

王屋镇 385 2.5 420 2.5

下冶镇 368 2.4 396 2.4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示范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46654 人。位居前三位的镇（街道）是：沁园街道办事处 42464

人，占 17.2%；天坛街道办事处 42174 人，占 17.1%；济水街道办

事处 34955 人，占 14.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246654 8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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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街道办事处 42464 19172

济水街道办事处 34955 13745

北海街道办事处 10121 4808

天坛街道办事处 42174 14993

玉泉街道办事处 20311 8028

克井镇 16860 3579

五龙口镇 8007 2244

轵城镇 18365 6303

承留镇 15388 4575

邵原镇 5016 1916

坡头镇 2969 887

梨林镇 4973 1665

大峪镇 5269 1182

思礼镇 9468 2756

王屋镇 7050 2143

下冶镇 3264 967

三、开发区情况

2023 年末，示范区三个开发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

上”法人单位 194 个，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7 个，占 65.5%；

经济技术开发区 39 个，占 20.1%；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28 个，占

14.4%。

2023 年末，示范区开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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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从业人员 64823 人，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1165 人，

占 63.5%；经济技术开发区 22831 人，占 35.2%；现代服务业开发

区 827 人，占 1.3%。
表 7-3 按开发区分组的“规上”的法人单位数及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数（个）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94 64823

济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7 41165

济源经济技术开发区 39 22831

济源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28 827

四、黄河流域情况

2023 年末，济源示范区黄河流域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

人单位 15330 个，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46654 人。

注释：

[1]开发区指国家或省政府批复设立的经济功能区，济源包括 2 个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和 1 个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2]黄河流域范围执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制

度》（国统字〔2024〕71 号）规定的统计监测范围，涵盖黄河干支流流

经地市级行政区域及受水地市级行政区域。河南省黄河流域范围包括郑州

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

阳市、许昌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周口市、济源示范区。

[3]“规上”法人单位，指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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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

饮业法人单位。

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

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

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